
1

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办法

为稳定教学秩序，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对我校学

生考勤实施办法规定如下：

第一条 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统一安

排的一切活动。学生课堂教学（含晨读、晚修）、教学实践

（实习）、班团活动、军训等均实行考勤制度。因故不能参

加者，必须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，凡未经请假而缺席者一律

以旷课论处。

第二条 课堂教学（含晨读、晚修）、实验教学按实际学

时计算；教学实践（实习）、班团活动、军训等活动，按每

半天四学时、一天六学时计算；迟到、早退三次按旷课一学

时计算。

第三条 学生考勤采取全面考核与随机抽查两种办法进

行：

(一) 班委轮流负责每天考勤，同学违纪情况按实际课

时及时登记，并经上课教师签字确认。

(二) 上课教师负责学生课堂出勤检查。无正当理由缺

课累计超过课程总学时的 1/4 者，因病假、事假缺课累计超

过课程学时 1/3 者，取消该课程期末考试和正常补考资格。

(三) 二级学院或学生工作（部）处不定期进行随机抽

查。

第四条 学生在节假日期间，必须按规定时间离校和返

校。因故提前离校或推迟返校者，均需办理书面请假手续。

凡无故提前离校或推迟返校者，以旷课论处。

第五条 学生请假的批假权限为院辅导员三天，院党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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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（支部）书记一周，学生工作（部）处两周，主管校领导

两周以上。各班请事假人数原则上须控制在学生人数的 15%

以内。

第六条 一节课及一节课以上请假（包括病、事假）都

须由学生本人填写请假二联单，并详细注明起止时间，经批

准后再将“二联单”分别交学院办公室和班长，至批准方能

生效。

第七条 学生公假由请公假单位出具公假单（签章），经

二级学院审核后报学生工作（部）处（负责晨读晚修公假）

或教务处（负责正常课程公假）存档核查。

第八条 因病住院或短期病休的学生必须持医院证明办

理请假手续。如所请病、事假到期后，又因急病不能及时到

校者，必须凭当地乡、县（市）医院证明于返校当日按要求

补办请假手续，否则以旷课论处。

第九条 在全面考核和随机抽查过程中，有以下情形之

一的，以旷课论处：

（一）事先未请假而事后补假者（急事者事后由本人或

班干办理请假手续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无“二联单”或手续不符合规定者。

（三）对请假在外，因不可抗拒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耽误，

而在障碍排除次日内未补办延假手续者。

（四）伪造或买卖“假条”等弄虚作假者。

（五）让他人代替自己上课者，同时取消该课程期末考

试和正常补考资格。

第十条 学生请假“二联单”由各二级学院印制，且应

有专人负责管理学生的考勤工作，及时掌握迟到、早退、旷

课情况。班级应将全班考勤于每周五下午送二级学院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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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随机抽查的结果应在当日送二级学院办公室，二级学院

办公室于每周一公布上周考勤统计表，并于每周周一将上周

学生考勤统计表抄报学生工作（部）处。教师应将因旷课被

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于期末考试前报学生所在二级学

院和教务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学生个人一学期旷课总计超过 8 学时者，取

消年度评奖评优资格；学生班级一学期内与抽查情况不符次

数比例超过 25%者或其他弄虚作假者，取消该班评选优秀集

体的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对学生考勤违纪情况的处罚按《电子科大学

中山学校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》执行。各二级学院有关人

员和任课教师要认真做好考勤的有关工作，并对在考勤工作

中发现问题的学生，及时进行教育和帮助。对考勤工作认真

负责的学生和教师给予表彰；对考勤工作不负责者，应给予

批评教育或必要的处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学生工作（部）处和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20 日起实施。


